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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菩薩地＞第十五 

初持瑜伽處真實義品第四 

第四節真實義品(大正 30，486b～491b5；披尋記 2，p.1171) 

〈真實義品〉內容大意： 

1. 二種真實 

1.1如所有性 

1.2 盡所有性 

2. 四種真實 

2.1世間極成真實 

2.2道理極成真實 

2.3煩惱障淨智所行真實 

2.4所知障淨智所行真實 

3. 隨義分別真實義 

3.1所證真實理體無二 

3.2菩薩修空勝解空成無上菩提廣大方便 

3.2.1 正了生死及不了生死 

3.2.2 於涅槃無恐怖、願樂及有恐怖、願樂 

3.3 入法無我證離言法的二智行 

3.3.1 離諸分別 

3.3.2 獲得多種殊勝的利益 

3.4 辨乘御無戲論理能正修行 

5. 離言自性的論證 

5.1 破斥四相違 

5.1.1 多體相違失 

5.1.2 雜體相違失 

5.1.3 無體相違失 

5.1.4 稱體相違失 

5.2破斥二失壞 

6. 離言自性的教證 

6.1 《轉有經》 

6.2 〈義品〉 

6.3 《散他迦多衍那所說經》 

7. 諸佛起言說意 

8. 愚夫不了離言法起八分別、生三種事 

9. 為了知分別過修四尋思、四如實智 

10. 愚夫闇故起分別墮流轉 

11. 菩薩依智了分別故能得自在果  

12. 總結顯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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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總標二種及四種真實義之名（486b9） 

 

云何真實義(tattvārtha/ tattva-artha, reality-object)? 

◎謂略有二種： 

一者、依如所有性(yathāvat-bhāvika)，諸法真實性(bhūtatā)；1 

二者、依盡所有性(yāvat-bhāvika)，諸法一切性(sarvatā)。2 

如是諸法真實性(bhūtatā) 、一切性(sarvatā)，應知總名真實義（tattvārtha）。3 

 

 

真實義 tattvārtha (reality-object 真實境、truth meaning 真實意義) 

(1) 如所有性(如其所具有的存在性質、 

in the manner as they are) 

諸法真實性(suchness of dharma) 

(2) 盡所有性(包含全部其所具有的存在品類、 

the full extent of being existents) 

諸法一切性(totality of dharma) 

 

 

真實    義 

tattva     +artha 

        reality    - object 

 
 
如所有性             盡所有性 

 
 

真實   性           一切  性 

bhūta  +tā          sarva   +tā 
true    nature       total     ness 

totality 

 

           

 諸 法  

 

                                                 
1 《解深密經》卷 3(大正 16，699c17-25)：「如是一切如所有性者：謂即一切染淨法中所有真如，

是名此中如所有性。此復七種：一者、流轉真如，謂一切行無先後性。二者、相真如，謂一切

法補特伽羅，無我性及法無我性。三者、了別真如，謂一切行唯是識性。四者、安立真如，謂

我所說諸苦聖諦。五者、邪行真如，謂我所說諸集聖諦。六者、清淨真如，謂我所說諸滅聖諦。

七者、正行真如，謂我所說諸道聖諦。」 
2 《解深密經》卷 3(大正 16，699c15-17)：「盡所有性者，謂諸雜染清淨法中，所有一切品別邊

際，是名此中盡所有性。如五數蘊、六數內處、六數外處。」 
3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4c13～22)：「且如二智如所有姓，即無分別智，緣理之

智，如境道理稱實性而觀。盡所有性，即後得智，緣事為境，盡境界性，而能觀之。此解大分

以理事智別。又觀四諦、十六諦、三空門等觀智，名如所有性。八觀心雖後得智仍出世；後得

緣相見道有性真如故，名如所有性。若後得緣有常無常、有漏無漏等事，差別門不作相見道真

如解之世間智，名盡所有性。此即約後得智，分為二智，謂世間後得，出世後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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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真實義品類差別，復有四種： 

一者、世間極成真實（loka-prasiddha-tattva，the reality universally established by the 

world [people in the world]）。 

二者、道理極成真實（yukti-prasiddha-tattva, the reality commonly established by 

reason）。 

三者、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kleśa-āvaraṇa-viśuddhi-jñāna-gocara-tattva, the reality 

of the activity-domain of knowledge characterized by the purity of 

defilement-hindrance）。 

四者、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jñeya-āvaraṇa-viśuddhi-jñāna-gocara-tattva, the reality 

of the activity-domain of knowledge characterized by the purity of 

knowable-hindrance）。 

 

 

第二項 別釋四種真實義（大正 30，486b27；披尋記 2，p.1172） 

第一目 明世間極成真實 

云何世間極成(共許，為世人所認同)真實？ 

• 謂一切世間，於彼彼事(vastu，object-base，thing，指色法、心法[心王、心

所]兩組的元素，如五位[心王、心所、色法、不相應行法、無為法]百法；

由兩組元素構造而成的事物，如五蘊、六根、六境等)，隨順假立(約定俗

成¸ linguistic agreement)世俗(saṃvṛti, saṃ√vṛ-cover, convention, 隱覆真實)

串習悟入 (praviṣṭayā,  pra√viś - enter, penetrated)覺慧 (buddhya (ins), 

√budh–know, by understanding) [串習悟入覺慧，familiarity penetrated by 

understanding]所見同性(similarity in seeing，形成相同見解)。4 

謂地〔這個 vastu〕，唯是地，非是火等。 

如地，如是水、火、風；(四大元素) 

色、聲、香、味、觸、(五境) 

飲食、衣、(車)乘、諸莊嚴具，資產什物(雜物用具)、塗香、華鬘、歌舞伎

樂，種種光明(照明物)、男女承事；(十種身資具) 

田園、邸店(旅舍)、宅舍等事(事: 人類所作、所為)，當知亦爾。 

                                                 
4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5a13-15)：「此意明：一切世間人，於眾事中，隨眾事所

起言說，意解所證之事。眾共許者，是此真實體故列。」；《披尋記》（二）p.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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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唯是苦，非是樂等；樂唯是樂，非是苦等。以要言之， 

此即如此，非不如此； 

是(此、這)即如是，非不如是， 

 

苦唯是苦，非是樂等。 

此即如此，非不如此。 

這就是這個，不是那個。 

This is this, and not that. 

苦是苦，非不是苦(對苦作 double negation， 

故肯定是苦而不是樂[非是樂]) 

樂唯是樂，非是苦等。 

是(這)即如是，非不如是。 

這就是這個樣子，不是其他樣子。 

It is thus, and not otherwise. 

這(樂) 就是樂，而不是苦(非是

苦) 。 

 

決定勝解所行境事，一切世間從其本際(無始以來、過去)展轉傳來， 

想(saṃjñā，ideation/notion，搆畫種種諸法相像、於境取像、造成概念之功能)

自分別(sva-vikalpa，by one’s own 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是掌握了對象的定

義特徵，根據自己的分別所認可) [想自分別：by own conceptualization through 

ideation]， 

共所成立；不由思惟、籌量、觀察然後方取(ut+gṛhītam, grasped)，是名世間極

成真實(是遵照語言約定、未加審察所理解的對象)。 

 

第二目 明道理極成真實 

云何道理(事理、原理、理由)極成(為智者所認同、共許)真實？ 

◎謂諸智者有(具備)道理義(those who are reasonable and wise)5： 

(1)諸聰叡者(俱生、後天從聞思所引發二慧相應)、 

(2)諸黠慧者、 

(3)能尋思者、 

(4)能伺察者(於意言境不甚遽務，仔細觀看探究)、 

(5)住尋伺地者(欲界及初禪的有情)、 

(6)具自辯才者(隨所問難皆善酬答，能成辦自所立論)、 

(7)居異生位者(凡夫中有智慧的人)、 

(8)隨觀（486c）察行者6， 

依止(rely)： 

(i)現(量、直覺，pratyakṣa，direct perception)、比(量、推理、anumāna，inference)

                                                 
5 《披尋記》（二）p.1173：「此中道理具有四種：謂觀待道理、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

諸無漏聖證真實義，隨所施設道理相應，名諸智者有道理義。」 
6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5a19-29)：「云能尋思者、能伺察者、住尋伺地者下：謂

如欲界，有人一時不起尋伺，若人有起此尋伺，名能尋伺者等。若以欲界對色界，名住尋伺者。

又說能尋伺等者：明正起尋伺時人。住尋伺地：謂成熟尋伺人。居異生位者：謂聖人住無漏故，

不極散亂；多論義等，異生多散亂故，多樂論義故，唯據住異生者。又聖人雖有見諦，有比、

現、聖言量等，少分而有，有已證得故。凡夫一向未證得，多生比智故。多理極成中，明凡夫

比量道理，極成於法。」；《披尋記》（二）p.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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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教(聖教、āpta-āgama、scriptural authority)量(pramāṇa，measure，valid means 

of knowledge、認識手段、知識)， 

(ii)極善思擇決定智所行(jñāna-gocara，cognitive domain，認知的、理解的境界)

所知事(jñeyaṃ vastu，knowable object-base，作為認知對象的事物 )， 

(iii)由證成(evidence、logical proved)道理所建立(established)、所施設義(次第編

列語句陳述等)， 

是名道理極成真實。 

 

第三目 明煩惱障淨智所行真實 

云何煩惱障(以我執為上首的根本煩惱及隨煩惱，擾惱有情身心，障礙證得涅

槃)淨智所行真實 (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除去以我執為上首的根本煩惱及隨

煩惱後小乘聖者所緣慮的真實境界)？ 

◎謂一切聲聞、獨覺(菩薩亦有)， 

(i)若無漏(anāsrava，outflow free)智(沒有煩惱相應的純善根本智，證實真如

相為所行境，為無概念、無相對、無分別的出世間智)、 

(ii)若能引無漏智(以加行智如理作意，思惟我不可得，緣似真如相為境的世

間智)、 

(iii)若無漏後得世間智(證得根本無分別智之後而起有概念、有相對、有分別

的智慧，緣似真如相為境) 

(總此三智)所行境界(gocara-viṣaya，activity domain，活動範圍)，是名煩惱障

淨智所行真實(所緣慮的真實境界)。7  

無漏智 

能引無漏智            所行境界(真實) 

                無漏後得世間智 

 

(三智所行的真實，從加行位的能引無漏智，進而證得根本無分別智，無漏

智正斷煩惱，不為煩惱之所障故從煩惱障智得清淨，而後有後得智，繼續修

四聖諦，最後完全斷除煩惱障，成就阿羅漢果，是為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的

次第。) 

 

能引無漏智 (加行智)       無漏智(根本智)        無漏後得世間智(後得智) 

 

                                                 
7 《披尋記》（二）p.1174：「謂一切聲聞獨覺至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者：此中唯說聲聞獨覺有煩

惱障淨智，略無菩薩，當知菩薩非不煩惱障淨，由下文說，所知障淨，兼攝此義，故此不說。

由無所知障，煩惱障定無；若無煩惱障，所知障可有故。今此偏說煩惱障淨，是故唯說聲聞獨

覺。智有三種：謂無漏智，能引無漏智，及無漏後得智。初智唯出世攝，後二皆世間攝，故說

後二名世間智。由初無漏智正斷見惑，由能引無漏智能伏麤惑，由無漏後得智順斷修惑。今此

總名煩惱障淨智，彼所行境界，名所行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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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緣(緣慮)此(四聖諦)為境，從煩惱障智得清淨，於當來世(漸斷所有煩惱障

得解脫故)無障礙住，是故說名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8 

 

此復云何？謂四聖諦：一、苦聖諦，二、集聖諦，三、滅聖諦，四、道聖諦。 

即於如是四聖諦義極善思擇，證入現觀(abhisamaya, direct realization)；入現

觀已，如實智生。9 

 

此諦(真實)現觀聲聞、獨覺能觀: 

(i)唯有諸蘊(色、受、想、行、識)可得；除諸蘊外，我(ātman，self, 自我、

自性，泛指獨立永恒的主體)不可得(即蘊無我)。 

(ii)數習緣生諸行(saṃskāra，conditioning，有為法，因緣和合而造成)生滅(本

無而有，生已散滅)相應慧故(諸行無常)， 

(iii)數習異(離五)蘊補特伽羅(pudgala，人、眾生)無性(abhāva，non-existent，

並不存在)見(darśana、vision)故 (離蘊無我, non-existence of the person apart 

from the aggregates)， 

發生如是聖諦現觀(satya-abhisamaya, direct realization of the Truth)。10 

 

第四目 明所知障淨智所行真實 

云何所知障(以法執為上首的根本煩惱及隨煩惱，隱覆真實，蓋「覆」「所」應

了「知」的一切有為無為的理境，不障涅槃解脫的證得，但障礙證得無上菩提，

屬不染污無明)淨智所行真實(此智所行境界，不共聲聞獨覺) ？ 

(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jñeya-āvaraṇa-viśuddhi-jñāna-gocara-tattva, the reality of 

the activity-domain of knowledge characterized by the purity of 

knowable-hindrance，除去於所知境無知之後大乘聖者所緣慮的真實境界。) 

 

 

 

                                                 
8 《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501b16～19)：「二乘之人由煩惱障盡，更不受生，無障礙住。

即是《攝論》二乘，但除煩惱障，故得解脫身；未除智障故，不能得如來法身，法身即是法空

所顯真如。」；《披尋記》（二）p.1174：「由緣此為境至無障礙住者：此釋三智所行，名真實義。

謂能引無漏智如理作意，思惟真如，緣真如相為境界故，說名真實。即此中說，緣此為境。此

謂此法，意說四諦十六行真如為所緣故，簡彼外法，故得此稱。初無漏智正斷煩惱，不為煩惱

之所障故，證實真如，為所行境，故名真實。即此中說，從煩惱障智得清淨。無漏後得智能於

當來進斷一切煩惱，證阿羅漢，住最後有，究竟真實解脫，故名真實。即此中說，於當來世無

障礙住。又復此中煩惱障言，謂諸煩惱纏及隨眠，若行不行，皆有勢力，障生聖道，障得涅槃，

亂身心故，名煩惱障。」 
9 《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501b19～27)：「如是四種諦義極善思擇者：加行智中觀四聖諦，

名相見道。言證入現觀者：無相見道。入現觀已如實智生者：無分別智生。亦也且可入現觀已，

如實智生者：出觀後智相見道生。《毘曇》但明相見道；《成實論》但明無相見道，大乘具論二

種。又大乘中無相見道，即現二空所顯真如，不同《成實》唯現於空；故彼論說：『有其三心：

謂假名心、實法心及與空心。空心為究竟故。』」 
10 《披尋記》（二）p.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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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於所知(jñeya，a knowable)能礙智故，名所知障；從所知障得(如來於生死

涅槃二俱不住的)解脫智所行境界，當知是名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11 

◎此復云何？謂諸(初地至十地)菩薩、諸佛世尊(Bhagavat，薄伽梵): 

(i)入法無我(蘊處界諸法並沒有真實的體性、無自性)， 

(ii)入已善淨(su-viśuddhena，well-purified，能捨離對一切法的執著)， 

(iii)於一切法離言自性(nirabhilāpya svabhāvatā 自性[性]，具有語言所無法表

達 的 本 質 ， ineffable intrinsic nature) 、 假 說 自 性  (prajñaptivāda 

svabhāvatā，intrinsic nature of conceptual designation )[jñeya、所應知]平等

平等(彼此相同、離言自性、假說自性同一真如心境)無分別 (nirvikalpa，

devoid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不會生起「這是離言自性」、「這是假說

自性」的想法) 智所行境界(真實 tattva)。12 

◎如是境界為最第一(supreme)、(人法二空的)真如(tathatā，suchness)、無上、

所知(jñeya, a knowable)邊際(paryanta, the extreme limit)，齊此(到此為止)一切

正法思擇皆悉退還(nivartante, cease)，不能越度。13 

 

第三項 隨義分別四真實義（大正 30，486c24；披尋記 2，p.1178） 

第一目 釋真實義相 

  一、明境所顯 

又安立此真實義相(tattva lakṣaṇa，that characteristic/mark of reality，「真實義」

的特徵)，當知即是(離世俗言談的)無二(advaya，non-duality)所顯。所言二者：

謂有(bhāva、existent、存在，假說自性真實有)、非有(abhāva、non-existent、

不存在，執著假說所依的因緣所生法都是沒有的)。 

      （一）釋有 

此中「有」者：謂所安立(established)「假說自性」(prajñaptivāda-svabhāva，

intrinsic nature of conceptual designation)，即是世間長時所執，亦是世間一

切分別(vikalpa, discriminations)戲論(papañca， 

pra-√pañc – to spread out，expansion 擴展；diffuseness 冗贅；不符合實理、

迷執、妄想、虛誑世間、無益的言論、conceptual proliferation) 「根本」。 

 

                                                 
11 《披尋記》（二）p.1177：「從所知障得解脫智所行境界者：謂諸如來成就妙智，生死涅槃二俱

不住，名解脫智。所知障淨，此方得生，名從所知障得解脫智。此智所行境界，不共聲聞獨覺，

是故別說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 
12 《瑜伽論記》卷 9(大正 42，502c10-17)：「此復云何乃至所行境界者，此出所知境體也。諸佛

菩薩觀法無我為方便故，得無分別智及後得智，離所知障，名為善淨。於一切法離言自性者：

即是依他及圓成實，此之二性性離名言。假說自性者：即是遍計所執，隨其假說，計度執有，

名假說性。若無分別智證真如時，若離言性若假說性同一真如心境，重言平等即是無分別智所

行境界。」；《披尋記》（二）p.1177。 
13 《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502c18-21)：「此真如理，對苦空等為最第一，無有上故，稱無

上。若見此理證究竟，名所知邊際。齊此已外，一切智人，正勤思擇，更無去處，皆悉退還，

不能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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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謂為色、受、想、行、識，(五蘊) 

或謂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或復謂為地、水、火、風，(四大) 

或謂色、聲、香、味、觸、法，(六境) 

或謂為善、不善、無記，(三性)（487a） 

或謂生滅，(無常相) 

或謂緣生，(十二有支、有為法) 

或謂過去、未來、現在，(三世) 

或謂有為、或謂無為，(生住異滅的有為法，及無生住異滅的無為法) 

或謂此世、或謂他世(來世)，(二世因果，業因是此世間，業果是彼世間) 

或謂日、月。 

或復謂為所見、所聞、所覺、所知，(能起言說) 

所求(法)、所得(果)， 

意隨尋伺(一切假立自性皆依尋伺而起各種分類法、概念、範疇，reasoned 

or investigated by the mind)， 

最後乃至或謂涅槃(nirvāṇa，煩惱及苦滅盡)。 

「如是等」類(此所說一切種類的諸法)，是諸世間共了諸法假說自性(能成

為執著及戲論的原因，世間極成真實所攝)，是名為「有」(bhāva, existent)。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此中意謂： 

一切境本自無有，今執者妄安立當有『假說自性』， 

是『有』，即無始來世間所執，起『分別戲論』， 

『根本』謂依境起名言分別故，(計色)乃至計有涅槃， 

『如是等』是遍計， 

有『如是等』等所執戲論故，說之為『有』。」14) 

 

（二）釋非有 

言「非有」者：謂即諸色假說自性，乃至涅槃假說自性， 

(i)無事(nirvastuka，absence of object-base)， 

(ii)無相(nirnimitta, absence of sign)， 

(iii)假說所依(因緣生法的事、如色等事，依事而有概念安立)，一切都無， 

(iv)假立言說依彼(想、取像)轉(生起)者，皆無所有， 

是名「非有」。15 

 

                                                 
14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5b11-15)：「此中意：謂一切境本自無有，今執者妄安

立當有。假說自性是有，即無始來世間所執，起分別戲論根本，謂依境起名言分別故，乃至計

有涅槃，如是等是遍計，有如是等所執戲論故，說之為有。」 
15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5b17-21)：「此意明：謂如遍計，假說諸色等自性，為

無事無相；即色等無事無相故，所依言說，說言假說者。此無事無相所依名言，一切都無所依。

無故，諸計有色等，此皆無所有，是名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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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釋俱非 

先所說「有」，今說「非有」(皆是言說、概念)，「有」，及「非有」二(有、

非有皆名假安立)俱遠離法相所攝(包含，subsumed as dharma-characteristic, 

dharma-lakṣaṇa-saṃgṛhītam)真實性事(vastu, object-base, 一切有為、無為法

的離言自性)，16是名無二(離有、離非有)。 

由無二故，說名中道(不偏於任何一方之中正之道)，遠離二邊；亦名無上。
17 

 

    二、智所顯 

佛世尊智於此(無二所顯的)真實(境界)，已(能完全)善清淨(斷除全部煩惱)； 

諸菩薩智於此真實，學道所顯(修學時仍未完全善清淨，只由伏斷部分煩惱

所顯，「真實義」是離開「有」、「非有」這二種範疇，所以是「無二」所顯)。 

 

第二目 釋境相應慧（披尋記 2，p.1180） 

一、明修空勝解成大方便 

又即此慧(對於生死、涅槃有這樣正確的認識)，是諸菩薩能得無上正等菩提

廣大方便(upāya，means，方法)。何以故？ 

（一）由修空勝解       

        A、約生死辨 

      ◎以諸菩薩處於生死，彼彼生中修空(śūnyatā, emptiness, 包括我空及法空)

勝解，善能成熟(自身的)一切佛法(buddha-qualities，覺悟功能等素質)

及諸有情(聲聞種性、獨覺種性、菩薩種性、無種性皆是所要成熟的對

象)。18 

◎又能如實了知生死(非如凡夫愛著生死)，不於生死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

(如聲聞獨覺)。 

◎若諸菩薩(如凡夫)不能如實了知生死，則不能於貪瞋癡等一切煩惱深心

棄捨；不能棄捨諸煩惱故，便雜染心受諸生死；由雜染心受生死故，不

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諸有情。 

◎若諸菩薩(如二乘)於其生死，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是則速疾入般涅槃

(enter parinirvāṇa，入滅)；彼(菩薩)若速疾入般涅槃，(以不能於三大阿

僧祇劫中福慧雙修，積集廣大的菩提資糧，)尚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諸

有情，況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16 《披尋記》（二）p.1179～1180：「法相所攝真實性事者：謂即一切有為無為離言自性，是名真

實性事。如是真實性事，當知即依他義及圓成實二相所攝。於法相中不應說有遍計所執，以有、

非有名假安立俱遠離故，由是故說法相所攝真實性事。」 
17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5b21-22)：「如是名計有非有，皆遍計所執，聖者除之，

名為中道。」 
18 《瑜伽師地論》卷 37(大正 30，496b26～29)：「云何成熟？當知成熟略有六種：一者、成熟自

性，二者、所成熟補特伽羅，三者、成熟差別，四者、成熟方便，五者、能成熟補特伽羅，六

者、已成熟補特伽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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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約涅槃辨 

(按: 涅槃 nirvāṇa，complete extinction of the fire, cessation of rebirth, 

liberation, 亦名寂滅、解脫，是佛教終極之實踐目的。在原語應用上，

是指火的息滅，即消滅貪瞋癡等煩惱，及停息生死輪迴的苦難。小乘聲

聞以解脫生死為涅槃；大乘涅槃則著重苦因苦果消滅後所出現寂靜安穩

的覺悟境界，並具足一切的清淨功德，如法身、般若、解脫的三德；常、

樂、我、淨的四德等，故能利樂有情窮未來際。) 

 

又諸菩薩，由習如是空勝解故， 

◎則於涅槃不深怖畏(非如凡夫以為涅槃是斷滅故生怖畏)，亦於涅槃不多

願樂(非如二乘怖畏生死苦故深樂涅槃)。 

◎若諸菩薩深怖涅槃，即便於彼涅槃資糧(saṃbhāra, provisions, 世間及出

世間二資糧道，如守戒、守護根門、飲食知量、初夜後夜不耽著睡眠、

勤修止觀、正知而住、修七作意等，如〈聲聞地〉所說)不能圓滿；由

於涅槃深怖畏故，不見涅槃勝利功德，由不見故，（487b）便於涅槃遠

離一切清淨勝解。 

◎若諸菩薩於其涅槃多住願樂，是則速疾入「般涅槃」(enter parinirvāṇa，

入滅)；彼若速疾入般涅槃，則便不能成熟佛法及諸有情。(菩薩並不是

不願樂涅槃，而是不急於證入涅槃，才能在生死中利益有情。) 

 

（二）成有大方便 

當知此中， 

A、翻顯 (反顯，先從反面的不了知生死，不了知涅槃來說) 

★若不如實了知生死，即雜染心流轉生死； 

★若於生死深心厭離，即便速疾入般涅槃。 

★若於涅槃深心怖畏，即於能證涅槃資糧不能圓滿； 

★若於涅槃多住願樂，即便速疾入般涅槃。 

→是諸菩薩，於證無上正等菩提無大方便。 

B、正成 

★若能如實了知生死，即無染心流轉生死。 

★若於生死不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即不速疾入般涅槃。 

★若於涅槃不深怖畏，即能圓滿涅槃資糧； 

★雖於涅槃見有微妙勝利功德，而不深願速證涅槃。 

→是諸菩薩，於證無上正等菩提有大方便。 

→是大方便，依止最勝(法空)勝解；是故菩薩修習學道所攝最勝空性勝

解，名為能證如來妙智廣大方便。 

 


